晋水〔2012〕13号

晋江市水利局
关于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：
一年来，我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上级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文件的要求，本着稳步推进、逐步规范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扎实开展工作。全年共公开各类信息8条，实现单位信息的有效公开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加强领导和完善工作机制
在以往信息公开工作的基础上，我局认真总结，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的程序，领导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坚持把信息公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。换届后，我局及时调整补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，建立和完善保密审查、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，实行定期审查制度，并在局办公会上进行通报。
二、认真梳理和公开单位信息
按照上级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认真梳理主动公开的信息资料，严格执行信息生成20个工作日予以公开制度，在政府信息公开模块下公开单位信息，及时将发布信息送达市档案馆窗口和图书馆等公共查阅点，并在局办公室设立单位信息查阅处和咨询电话。公开信息以来，无依申请公开类信息，未发生各类信息公开矛盾。
三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截止2011年12月31日，共发布主动公开信息8条，全文电子化率100%。其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1条，占12.5%；机构职能信息2条，占25%；规划计划信息1条，占12.5%；水利安全生产情况1条，占12.5%；；防汛抗旱工作信息2条，占25%；法规规章规范类1条，占12.5%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虽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也取得一些成绩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：一是加强教育引导，进一步增强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责任感；二是抓好调查研究，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；三是切实强化检查监督，进一步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到实处，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效益，促进水利工作不断发展进步。
二〇一二年一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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